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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建築案件行政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97年5月6日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建字第09700107242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6月18日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建字第1030014812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1月17日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南建字第1090001349A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南建字第1110028262B 號令修正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依行

政罰法規定及循適當原則，予以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

準。 

2、 建築案件違反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相關規定，依本法第86、87條規定處罰者，依本裁罰

基準辦理。 

3、 違反本法規定之建築行為，依下列原則處以行政罰鍰： 

違反本法條

文 

違規情形 裁罰原則 後續改善方式 備註 

違反本法第

25條規定擅

自建造者，

補辦理建築

執照時： 

1.廠商受天候(雨季、

颱風)或廠房安全等

不可抗力之因素影

響，為爭取工期而

先行動工。 

罰鍰=10%*A 已施作完成部分，請

起造人提出專業公會

出具之安全鑑定報告

書及結構強度證明文

件等（如結構體鑽心

試驗報告），以便查核

是否符合相關結構強

度規定之要求。 

1. 依據本法第86條第1項第

1款 

2. 依據營建署90.9.19台90

內營字第9085426號函 

3. A=建築物造價*已施作部

分之樓地板面積所佔比

例*50/1000 
4. 考量下列情形予以酌減

罰鍰。 

(1) 鼓勵廠商於土地租約簽

訂後，積極建廠創造就

業機會。 

(2) 即時配合產業市場需

求，考量現行申辦流程

及廠商有量產時程壓

力。 

(3) 科技廠房建築及設備造

價昂貴，廠商成本支出

沉重。 

2.市場需求急速變

遷，非廠商所能預

料，而有先行動工

之必要者。 

罰鍰=20%*A 

3.廠商先前建廠並無

無照先行動工情

形，第一次違反

者。如同一廠商再

犯時，罰鍰按次累

加。 

1.罰鍰=50%*A 

2.下次罰鍰提

高10%為60%*A 

3.按次累加 

4.其他情況 罰鍰=100%*A 

逾開工期

限，未依本

法第54條第

2項規定申

請展期者，

補辦理展期

申請時： 

一般建築案件，建造

執照已逾開工期限，

且未屆滿展期期限 

處以新臺幣

9,000元罰鍰 
1. 起造人因故不能

於前項期限內開

工時，應敘明原

因，申請展期一

次，期限為三個

月。 

2. 未依規定申請展

期，或已逾展期

期限仍未開工

者，其建造執照

或雜項執照自規

定得展期之期限

屆滿之日起，失

其效力。 

1. 依據本法第87條第1項第4

款。 

2. 考量工程管理需兼顧營建

品質，以維施工及使用者

安全，罰鍰處以最高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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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本法第

56條規定按

時申報勘驗

者，補辦理

法定程序時 

經本局派員現場勘

查，尚未申報勘驗之

施工階段業已構築完

成 

每階段處以新

臺幣9,000元

罰鍰 

請違規承造人對未依

規申報勘驗部分樓

層，提出專業公會出

具之安全鑑定報告書

及結構強度證明文件

等（如結構體鑽心試

驗報告），以便查核是

否符合相關結構強度

規定之要求。 

1. 依據本法第87條第1項第

7款 

2. 依據營建署90.9.19台90

內營字第9085426號函 
3. 考量工程管理需兼顧營

建品質，以維施工及使用者

安全，罰鍰處以最高標準。 

 

 

 

逾建築期

限，未依本

法第53條第

2項規定申

請展期者，

補辦理展期

申請時： 

一般建築案件，建造

執照已逾建築期限，

且未屆滿展期期限 

新臺幣9,000

元罰鍰 
1. 補辦理展期申

請，得申請展期

一年，並以一次

為限。 

2. 未依規定申請展

期，或已逾展期

期限仍未完工

者，其建造執照

或雜項執照自規

定得展期之期限

屆滿之日起，失

其效力。 

1. 依據本法第87條第1項第

3款 

2. 考量工程管理需兼顧營

建品質，以維施工及使

用者安全，罰鍰處以最

高標準。 

1、 對於個別案件有特殊情況者，得敘明理由後依前點原則，酌予加重或減輕處罰。 

2、 本基準自發布之日起實施。 




